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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云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高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科技厅、省公安厅等11个相关部门共14家单位印发了《云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能有效弥补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赔偿机制的不足，体现“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自2018年以来，在国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框架下，我省已构建了“1+N”的制度体系，“1”是云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N是一系列配套办法，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办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等。
与国家《管理规定》5章38条相对应，我省《办法》共5章39条，主要包含：总则、任务分工、工作程序、保障机制和附则。
明确了制定目的和依据、工作原则和目标、适用范围、赔偿范围、赔偿权利人及其工作职责、赔偿义务人及其赔偿责任、责任衔接、鼓励履责、举报处理等规定。
明确了省级各部门的任务分工，省级部门、州（市）级党委和政府职责。
分别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线索筛查、案件管辖、索赔启动、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磋商程序、履责方式、司法确认、赔偿诉讼、修复效果评估等重点工作环节。
明确了鉴定评估机构建设、信息共享和公益诉讼衔接、资金管理、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工作报告机制、考核督办机制、奖惩制度等。
明确了《办法》解释权、生效时间等。
《办法》进一步明确了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和机构的职责，对照《管理规定》，依据2018年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后相关部门职能职责调整，增加了省市场监管局职责。结合我省实际细化了部分条款，具体有五个方面的补充和细化：一是结合云南自然生态系统实际，补充了“草原、湿地”两类环境要素。二是将云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案件线索来源渠道由6个扩充到10个；同时增设了不启动索赔程序的6种具体情形。三是明确生态环境损害初步核查时限；明确磋商未达成一致情形和时限、频次，防止久磋不决；明确修复效果评估的处理方式。四是明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型，并对简易程序中的专家人数、专家条件等进行统一和明确，提高可操作性，突出指导性。五是明确了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和机构定期开展线索筛查以及归集方式，并进行跟踪管理。
《办法》聚焦我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行以来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推动我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法治轨道上的常态化、规范化、科学化运行，是进一步巩固改革成果，优化制度建设，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办法》发布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宣传培训，强化部门协调和工作衔接，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议事协调作用,要认真分析目前存在的部门案件数量不平衡、办案能力不足、赔偿义务人磋商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进一步找出工作的堵点和难点，找到推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并抓好落实。在制度方面，要不断建立健全案件线索筛查、“一案双查”、通报预警、重点督办等机制。在加强组织协调方面，加强对部门和各州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协调和统筹衔接，全力推动自然资源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水利厅、林草局等部门的工作，形成部门工作合力，全面推动云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工作走深走实。

